
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  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 

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 議事錄 

 

 

  

      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編 

 

 
 



前   言 

一、本議事錄係根據本會第 22屆第 16 次臨時會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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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事日程表  



 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

               

午別 

 

 

時間 

      會議次   

日期    星期 

上午 下午 

09：00－12：00 14：30－17：30 

二
月
九
日 

一 1 

一、 開幕典禮 

二、 預備會議 

（１） 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

（２） 通過議事日程表 

 三、下村考察 

二
月
十
日 

二 2 

 

審議鄉公所提案 
 

二
月
十
一
日 

三 3 

一、審議代表提案 

二、審議人民請願案 

三、審議臨時動議案 

四、閉會（不另行舉行儀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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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席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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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席 
吳昇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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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忠聖
  

秘書 

秘書 

各課室主管 

各課室主管 

鄉長 各課室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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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鳳英 
 

楊益誠 
 

廖忠聖 吳昇和 

李芳媚
  

楊才松 廖聰和 黃學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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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紀錄 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22屆第16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第 1 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9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
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出席：如附簽到簿 
列席：如附簽到簿 
來賓：如附簽到簿 
主席：吳昇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

李其珍 
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：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佈開會。 
主席宣佈開會： 

一、開幕典禮 
二、預備會議 

（一）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
（二）通過議事日程表 

三、下村考察： 
    

  
地點 1 ：美農村夫妻樹排水溝 建議人員：廖代表聰和 
地點 2 ：嘉豐村稻葉路排水溝 建議人員：廖代表聰和 

 
 
散會：中午十二時十分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22屆第16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第 2 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10 日上午 11 時 00 分 
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出席：如附簽到簿 
列席：如附簽到簿 
來賓：如附簽到簿 
主席：吳昇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

錄：李其珍 
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：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佈開會。 
主席宣佈開會： 

審議鄉公所提案：12 件。 
散會：中午十二時十分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22屆第16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第 3 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11 日上午 11 時 
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出席：如附簽到簿 
列席：如附簽到簿 
來賓：如附簽到簿 
主席：吳昇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

李其珍 
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：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佈開會。 
主席宣佈開會： 

一、審議代表提案：9 件。 
二、審議人民請願案：0 件。 
三、審議臨時動議案：無。 
四、閉會(不另舉行儀式) 
散會：中午十二時十分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
鄉公所提案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民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為辦理臺東縣政府核定臺東縣議會吳秀華議長等議員建議補助

本所辦理「115 年度村鄰長縣外文康活動」經費新台幣 500,000

元整乙案(案號：115200032)，敬請大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 115

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本案經臺東縣政府 115 年 1 月 12 日府民捐字第 1150007632 號

函辦理(附函影本)。 

二、 本所將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

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民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2 號 

案由 

縣府依各鄉鎮市辦理「執行查報轄區內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違

反使用管制案件，所需差旅、加班等補助費 8,000 元乙案」，敬

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納入 115 年度追加減預算辦理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0 日府地用字第

1150013623號函辦理。（檢附影本如附件） 

二、 本所已列入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同意

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原 住 民 行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 115 年度「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」補償

金及行政業務費新台幣壹仟陸佰捌拾萬伍仟元整，因未及納入

115 年度總預算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 115 年度第一次

追加減預算辦理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4 年 12 月 31 日府原經字第 1140301340 號

函辦理。 

二、 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原 住 民 行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2 號 

案由 

臺東縣政府核定本所「115 年推展原住族長期照顧-文化健康站

實施計畫行政管理費」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200,000 元，因未及

納入 115 年度預算，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追加預算

後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依據臺東縣政府 115 年 1 月 8 日府原文第 1150005635 號函辦理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原 住 民 行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3 號 

案由 

臺東縣政府核定本所「115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古道遺址、生態

及環境調查維護計畫」，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4,118,126 元，因未

及納入 115 年度預算，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追加預

算後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依據臺東縣政府 114 年 12 月 29 日府原地字第 1140293807 號函及原

住民族委員會 114年 12 月 18 日原民土字第 11400652165 號函辦理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原 住 民 行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4 號 

案由 

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所辦理「115 年度原住民基本設施及維

持費實施計畫」，擬辦理相關科目追加減事宜，惠請貴會同意調

整，並納入 115 年追加減預算辦理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14 年 8 月 29 日原民綜字第 1140037030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「原住民族業務」預算追加減情形如下： 

  (一) 追減科目： 

    1.委辦費「委託辦理卑南族聯合年祭」新台幣 30 萬元整。 

    2.委辦費「委託辦理本鄉參加全國魯凱族運動會」新台幣 40 萬

元整。 

  (二) 追加科目：委辦費「辦理阿里擺部落及下賓朗部落聚會所興

建」新台幣 70 萬元整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原 住 民 行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5 號 

案由 

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本所辦理『115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或

部落範圍土地調查及輔導管理計畫』利吉部落經費新臺幣 30 萬

元案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 115 年度第一次追加預算轉

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15 年 1 月 30 日原民土字第 1140066486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本案列入 115 年度第一次追加預算辦理，在未完成法定預算程

序前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俾利業務之遂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有關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「114 年 9 月樺加沙颱風公共設

施復建所需經費」計新台幣 3,778 萬 5,000 元正，敬請同意先行

墊付，並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4 年 12 月 12 日府建工字第 1140288700 號

函辦理。 

二、 本所將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

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2 號 

案由 

為辦理本所「臺東縣卑南鄉太平村太平路 316 巷排水溝改善工

程」8,010,000 元正〈臺東縣政府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400 萬元整

(114 年 272 萬元、115 年 128 萬元)、本所自籌 4,010,000 元〉，

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正，請審

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4 年 11 月 6 日府建土字第 1140253449 號函

辦理，惟 115 年預算如未經議會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，本所

自行庭整經費施作。（檢附影本如附件） 

二、 本所已列入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同意

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3 號 

案由 

為辦理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「114 年 11 月鳳凰颱風富源村 H3

類災害復建合併工程」之經費計新台幣 2,290,000 元正〈臺東縣

政府補助款 2,290,000 元，地方配合款 0 元〉」，敬請同意先行墊

付，並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5 年 1 月 21 日府交公字第 1150013846 號函

辦理。（檢附影本如附件） 

二、 本所已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

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農 業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為臺東縣政府核定補助本所辦理「115 年度金獎勵輔導造林業

務旅運費工作計畫」經費計新台幣 15,000 元整，敬請同意先行

墊付，並列入 115 年追加預算辦理轉正，請 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4 年 12 月 31 日府原經字第 1140301340 號

函辦理。(檢附原函影本) 

二、 本所將列入 115 年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序前，請同意

先行墊付，俾利業務之遂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殯 葬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為辦理本鄉初鹿朝安堂、泰安納骨塔及無主納骨室「骨灰櫃位

防震横桿安裝工程」乙案，所需經費新台幣 240 萬元整，敬請

同意先行墊付，列入本年度(115)追加預算辦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本案經估價新台幣 233 萬 7942 元整，經費來源以解編公墓基金

支應，為解編作業順遂，請同意解編公墓基金新台幣 240萬元。 

二、 本案安裝防震横桿數量：骨灰櫃寬 27 公分 5946 支，骨骸(灰)

櫃寬 40 公分 7472支，合計共 13418支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 
 
 

 

  

代表提案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公管類 

提 案 人 楊 代 表 才 松 附 署 人 
廖副主席忠聖 

黃 代 表 學 臺 
第 1 號 

案由 

建請於太平村民生路 86 巷巷口設置閃黃燈乙案。 

說明 

民生路路段筆直，來往車輛行駛速度普遍偏快，且民生路 86 巷

巷口為居民進出及車輛轉彎之要點，行車視線易受影響，時有安
全疑慮。為提醒用路人減速慢行，降低事故發生風險，確保居民

及用路人行車安全，建請於該巷口設置閃黃燈，以發揮警示效果，

維護交通安全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會勘後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公管類 

提 案 人 李 代 表 芳 媚 附 署 人 
廖副主席忠聖 

田 代 表 明 元 
第 2 號 

案由 

建請於利嘉村利嘉路、利民路口改設紅綠燈乙案。 

說明 

上述路口意外事故頻繁，應需改善，保村民行的安全。 

辦法 

請公所重視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設類 

提 案 人 李 代 表 俊 賢 附 署 人 
廖副主席忠聖 

田 代 表 明 元 
第 1 號 

案由 

建請於利嘉村利嘉路 627 巷 31 弄(仁和老人養護中心旁)產業道

路鋪設水泥路面約 50 米乙案。 

說明 

該處產業道路，前段已鋪設水泥路面，惟後段約 50 公尺仍為未

鋪設路面，路況不佳，影響通行。為利農民進出耕作及搬運農作
物，並提升行車安全與使用便利性，建請一併鋪設水泥路面，以

完善產業道路機能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會勘後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 

 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設類 

提 案 人 廖副主席忠聖 附 署 人 
李 代 表 俊 賢 

田 代 表 明 元 
第 2 號 

案由 

建請於美農村澱粉排水系統改善乙案。 

說明 

如案由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會勘後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設類 

提 案 人 廖副主席忠聖 附 署 人 
李 代 表 俊 賢 

田 代 表 明 元 
第 3 號 

案由 

建請於明峰村龍過脈與嘉豐村入口處旁興設擋土牆(長約 150

米)乙案。 

說明 

如案由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會勘後轉相關單位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6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設類 

提 案 人 廖副主席忠聖 附 署 人 
吳 主 席 昇 和 

李 代 表 俊 賢 
第 4 號 

案由 

建請修繕初鹿村野溪旁欄桿乙案。 

說明 

該處欄杆年久失修，已鬆動影響安全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會勘後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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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設類 

提 案 人 田 代 表 明 元 附 署 人 
廖副主席忠聖 

李 代 表 俊 賢 
第 5 號 

案由 

建請公所於東興村二街 126 巷 6 弄處增設排水溝(約 8 米)，以

便四周排水順暢乙案。 

說明 

該區周邊民宅排水均集中至門牌 16 號宅前廣場，造成居民不便，

請公所協助改善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採納建議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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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設類 

提 案 人 田 代 表 明 元 附 署 人 
廖副主席忠聖 

李 代 表 俊 賢 
第 6 號 

案由 

建請公所於東興村一街 141 巷內協助改善排水溝（約 15 米）乙

案。 

說明 

該巷原舊排水溝窄小且久年失修，已無排水功能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採納建議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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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潔類 

提 案 人 廖 代 表 聰 和 附 署 人 
田 代 表 明 元 

李 代 表 芳 媚 
第 1 號 

案由 

建請公所宣導年前大型家俱清運處理乙案。 

說明 

農曆年前家戶進行年終整理，常有大型家具及大型棉被等廢棄物

需清運，惟清潔隊對大型棉被因體積過大不予收運，須由民眾自
行裁剪成小片後方可清運。部分民眾不諳相關規定，若未妥善宣

導，易造成隨意棄置情形，影響環境整潔。爰建請公所加強年前

大型家具及大型棉被清運處理方式之宣導，以維護環境衛生。。 

辦法 

請公所研議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 

 
 
 
 
 
 
 
 
  

議決分類統計表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16次臨時會議決分類統計表 

案 件 鄉公 

所提 

案 

代表 

提案 

代表 

臨時 

動議 

人民 

請願 

案 

本會 

提案 
合計 件 數 

類 別 

文 化       

財 政       

行 政       

建 設 3 6    9 

民 政 2     2 

農 業 1     1 

教 育       

清 潔  1    1 

主 計       

人 事       

原 住 民 行 政 5     5 

公 管  2    2 

殯 葬 1     1 

議 事       

小 計 12 9 0 0 0 21 

備 考       

 


	16-1
	第16次臨時會簽到1150209-0211(10人)
	16-3

